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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法律文书是依

照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

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

关系的具有约束力的书

面依据。民事法律文书

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。

这本书仅限于介绍其中

关于普通民用法律文书

的写作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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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民用普通民事法

律文书写作概述

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，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

织、个体工商户等在日常生产、商贸、生活、工作、学习、服务等民事

（含经济）法律行为活动中相互为建立或者解除一定权利义务关系

所使用的文书。这类文书是普通老百姓用来预防和解决民事纠纷

的凭证和手段。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写作民用法律文书的主要目

的，是保护自身的民事权益和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。所保护的民

事权益的内容，主要包括财产所有权（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

利）、财产继承权、债权、知识产权和人身权所涉及的生命健康权、姓

名权、名称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、婚姻自主权等；所追求和要

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有：停止侵害、返还财产、恢复原

状、赔偿损失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等。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与广

大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有极为密切的关系，因此使用

率极高。可是，当前的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在写作方面尚有一些

不足之处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质量，减

少民事纠纷的发生，有效地保护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首先应当

明确下面几点认识。

（一）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的主要类别

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的内容极为丰富、繁杂，写作形式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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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种多样。为了从不同侧面了解其内容和掌握其写作规律，按照

一定标准对普通民用法律文书进行适当分类是很必要的。分类宜

粗不宜细。一般采取四种主要分类方法：

按照文书内容分类。根据民用法律文书的内容或事由划

分，大体可分为反映财产关系的法律文书和反映人身关系的法律

文书两种。前者如财产保全申请书、买卖合同、赠予书等；后者

如劳务合同、收养协议、授权委托书等。

按照文书性质分类。根据民用文书性质即适用法律和处理

当事人关系的方式划分，概而言之，可分为民用诉讼法律文书和

民用非诉讼法律文书两类。前者主要包括诉状、诉讼申请书、诉

讼代理词等，后者主要包括仲裁申请书、公证申请书、遗嘱等。

按照文书使用主体分类。根据民用法律文书使用主体身

份的不同，概而言之，可分为公民（自然人）使用的法律文书和

法人或其他组织使用的法律文书两种。前者如婚姻、继承、赡养

等内容的法律文书，后者如企业法人破产申请书、建设工程合同

等。使用主体身份不同，所使用的法律文书范畴和对象及其身份

事项等便有所区别。但是，由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是“人格化”的

民事主体，因此，公民和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文

书写作要素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。

按照文书形式与用途分类。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分类方法。

民用法律文书内容和写法都是各式各样的，单纯用一种方法分

类，都不易掌握其写作规律。实际上，各类文书都不是孤立的，

而是相互交叉，有同有异的。例如，诉讼文书中，既有公民使用

的法律文书，也有法人或其他组织使用的法律文书；既有涉及财

产内容的法律文书，也有涉及人身内容的法律文书。非诉讼文书

同样如此。了解这一点，采取按照文书形式和用途兼顾的分类方

法进行分类，对于写作民用法律文书更为适宜。例如，申请书的

内容、性质各不相同，然而结构形式和作用基本相同或相似；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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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诉状的案由各不相同，然而其结构形式和要素基本相同或相

似；合同、协议的内容标的各不相同，然而基本条款则相同或相

似。只要掌握了文书的形式和用途，就可以根据文书的使用意图

选择相应的文种进行写作。

以上四种是民用法律文书的主要分类方法和类别。此外，还

可以分为境内民用法律文书和涉外民用法律文书。需要说明的一

点是：根据这套丛书写作分工，这里不对合同书、协议书以及涉

外民事法律文书进行具体论述。

（二）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的功用和意义

民事法律行为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尤其

是在实行“依法治国”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，普

通民用法律文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特别重要的意义。建立法治

国家，形成法治社会，民用法律文书的功用日益显著。根据我国

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：有法则治，无法则乱；依法

则安，违法则乱；在各种社会矛盾中，民事矛盾是最普遍的矛

盾，如果不依法加以防范或依法及时正确处理，民事纠纷就会激

化，影响社会安定，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。而民用法律文书

能够把民事行为纳入法律轨道，使其井然有序地进行。实践证

明，普通民用法律文书的功用和意义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

能够预防民事纠纷的发生。俗话说“：空口无凭。”公民、

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为了建立某种民事法律关系，如果采取了书

面形式而不是“口头”形式，一般来说，就能够相互约束，言行

一致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，甚至起到保证作用，从而避免发生争

议。

便于处理民事纠纷。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履行法律

文书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过程中一旦发生争执，或采取协商、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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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解决纠纷，或者依据约定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，都是可以

的。如果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，那么，民事起诉状就成为司法

机关处理争议的依据，当事人原有建立某种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书

就成为判断是非的凭证，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和侵权一方，

就会分别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和制裁。

是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。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在

日常社会活动中建立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以及伴随产生各种矛盾纠

纷，应该说都是正常的，甚至是难免的。只要用法律文书的形式

相互约束，纠纷就会减少；有了纠纷，通过诉讼文书或仲裁文书

形式就会化解矛盾，而不致激化成刑事案件。民事矛盾减少或者

依法及时得到解决，社会大局自然就会稳定，国家经济建设事业

必将能够顺利进行。

上述说明，普通民用法律文书看似“私事”和“小事”，实

际上与国家命脉息息相关。因此，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必须

重视民用法律文书的写作。

（三）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特点

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是平等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反映，其

内容虽然难以穷尽，但是具有共同的写作特点：

其一，文书内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民事主体之间的

权利义务关系，无论是与生俱来的血亲关系，还是其他依法成立

的民事法律关系，都是客观法律事实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反映；

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反映在民用法律文书中，都需要符合自

愿、合法的基本原则。换句话说，民用法律文书的内容不带有当

事人主观意志的虚伪和无奈成分。

其二，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行为能力的一致性。公民、法人

或其他组织之间建立某种法律关系，依法必须与当事人的年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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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力、身份、资信能力等相适应，民事法律文书理应是合格民事

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记录。依据法律规定 周岁的公民，，未满

精神病人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都不

可以从事与其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活动，他们的民事权利和民事

行为需要由其监护人进行代理；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民事活动，

应当与其资信状况相一致。

其三，民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与写作形式的概括性相统一。

民事法律行为极为繁杂，涉及生老病死、衣食住行及其相关的各

式各样的法律关系；这些几乎难以穷尽的内容，彼此又有相同或

相通之处，具有类别特点。因此，写作民用法律文书，一般可以

按其类别特点来写，而无须采取“一事一式”的写法，这样容易

掌握其基本写作规律。

其四，格式的规范性与任意性相统一。民用法律行为的自

愿、合法原则，反映在文书写作上就是格式的规范性和任意性相

融合。文书不同于“文学”，只求实用、高效，不求标新立异。

为了保证文书的质量和效率，民事法律对主要民用法律文书的写

作要素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，司法机关还对主要民用法律文书

规定了写作格式。此外，也有些文书格式是“约定俗成”的。在

写作实践中，民用法律文书的写法，也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或任

意性；并非“死守”格式，而是可以参照某种格式，加以取舍、

变通；只要不违背自愿、不显失公平、合法原则并且内容要素齐

全即可。

其五，语言准确、通俗、简明。民用法律文书以内容真实、

符合实用为本，因此，语言注重准确、朴实、简洁（这实际很难

能可贵）。其中首要的一点是“准确”，否则一字之歧，就会导致

纠纷。例如“还欠款一万叁仟元整”的“还”，因有两种读音

和 ，含义便有不同。如果改为“尚”或者“归还”，

就可以避免争议。此外，排斥华丽的辞藻和夸饰性的语句，而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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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“实话实说”、文字简练。古人论及写文章、特别是写“讼牒

（诉讼文书）”，强调客观事理是第一位的，认为“理胜者，文不

期工而工；理诎（屈）者，巧为粉泽而隙间（漏洞）百出”；“直

者操笔不待累累（多），读之如破竹，横斜反复，自中（正对上）

节因”；而“曲者”虽然借助于文采，却“如列五味而不能调

张耒：《答李推官书》）这种观点，对今天认识诉和”（。宋 状语

言的特点是有借鉴意义的。

（四）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要求

民用普通民事法律文书是用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、保护文书

使用主体的合法权益的。为了达到这一写作目的，必须注意以下

写作要求：

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。民事法律行为及其文书，

除了应当符合自愿、公平、等价有偿、诚实信用原则之外，还必

须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尊重社会公德，不得损害国家、

集体、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。

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。法律文书是具有约束力的，而非

游戏或“儿戏 法律文书是要付诸实行的，不是“作品欣赏”。

因此，写作法律文书必须准确表达使用主体的真实意思，对一字

一词一句都应当认真推敲；在实践中，由于民用法律文书中一字

之误，一词之异，甚至标点不当而引起民事争议，导致当事人一

方经济损失的并非个别现象。民用法律文书的写作，根据使用主

体的文化程度不同，可以由当事人亲笔书写，也可以由当事人委

托他人（多为律师）代书。其中对代书的法律文书更需要认真推

敲，直到与委托人自己的意愿完全吻合为止。否则，当“生米已

经做成熟饭”、“木已成舟”时，忽然发现不合原意，后悔莫及！

实践证明：民事法律文书引起的纠纷，追根溯源，往往与当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作时不够认真仔细有直接关系。大彻大悟的“事后诸葛亮”是做

不得的！

写作形式应当力求规范。民用法律文书虽然不要求像司

法机关使用的文书格式那样严格，但是也不可随意来写；凡是有

统一格式或约定俗成写法的，应尽量“随俗”；即使非自拟写法

不可时，也应当力求结构合理、要素齐全。须强调指出的是，格

式只是体现了基本结构，并没有束缚写作者创造性的思辩能力；

同样的格式，同样的内容，写作才能不同的人写出的文书质量，

往往悬殊很大。即所谓“设文之体（建立的文体）有常（常规），

变文之数无方（无穷）（”《文心雕龙 通变》）。好比同一支曲谱，

每人演奏效果各异。

时间说明要清楚。民用法律文书反映民事行为或民事关

系的建立与解除，经常须要说明（记录）时间；说明时间概念必

须按公历的年、月、日、时来写，必要时，可在公历年月日后

面，括注我国农历相对应的日期。

语言表达应与文书使用的主体相适应。民用法律文书要

增强表达效果，既须恰当使用法律术语，又须注意符合文书使用

主体的“个性”。

提供证据应合法。不可提供伪证或者“悬赏取证”，且一

般应提供原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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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民 事 诉 状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在生产、买卖、借贷、租赁、医

疗、赡养、继承、保险、婚丧、劳务、旅游、炒股票、搞承包等

各种民事社会活动中，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解决发生的纠

纷，其中民事诉状是最有效、最常用的民事法律文书之一。

民事诉状有多种类型。按照诉讼主体不同，可分为公民使用

的诉状，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集团所使用的诉状；按照诉讼程序

和写作用途的不同，可分为民事起诉状（含反诉状）、民事上诉

状、民事再审申请书、申诉书以及答辩状等。这些民事诉状各有

统一规定的格式和内容要素，写作时必须严格遵守；但是具体表

达方法又允许并鼓励创造性。此外，民事诉状的语言应当准确、

朴实、简明，并须根据诉讼当事人的具体情况，恰当使用表达的

人称（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）。下面按照诉讼程序和用途，分别

对民事诉状的几种类型进行说明。

（一）民事起诉状

民事起诉状是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（含集团）为了保护自

己的合法民事权益，制止民事侵权行为，解决与公民、法人或其

他组织之间的财产、人身以及经济纠纷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的书状。民事起诉状是民事纠纷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凭证和

主动用法律进行自我保护的有力工具。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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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：“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，并按照被告人

数提出副本（第一款）。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口头起诉，

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，并告知对方当事人（第二款）。”这说明，

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，一般而言，都必须向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

诉状；而“口头起诉”仅仅适用于写诉状“确有困难”的情况；

特别是在律师事业日益发展和法律援助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，以

“诉状”的形式提起诉讼，基本上已经成为法定程序要求。写民

事起诉状，无论亲笔书写或者委托他人代书，都必须明确以下几

个问题：

民事起诉状的功用

合法、合格的民事起诉状具有下列功用： ）引起第一审民

事诉讼程序的发生。现实生活中成功的案例很多：七旬老母愤然

控告不孝逆子；原告王某因某邮政局工作失误致其超期收到公务

员面试通知而“未被录用”，王某诉至法院，要求被告某邮政局

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；女青年贾某在饭馆用餐时因卡式炉燃

气罐突然爆炸，致其面容被毁，于是把生产厂家等推向被告席，

等等，人民法院对这些案件的民事起诉状都及时予以受理。

引发被告提起反诉或答辩，便于人民法院全面了解案情，公

正审断。 有利于依法平息纠纷，防止民事矛盾激化。过去由

于受传统思想束缚（所谓“屈死不告状”之类）和法律意识淡

漠，不少人厌恶、畏惧“打官司”，宁可“忍辱”、“吃哑巴亏”

或“拳脚相加”也不愿“对簿公堂”，结果矛盾愈演愈烈。现在

随着普法教育的逐步深入进行，广大公民开始转变观念，认识到

采用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的方式来解决“民间纠纷”，而不是

以暴力手段制止民事侵权行为，这是纠纷受害人文化素质高、法

制观念强的表现。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争议，有利于社会

秩序稳定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提起诉讼的

“改嫁娘”讨回了赡养费、名誉权或荣誉权遭到不法侵害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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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了民 是原告诉讼代理人发表代事赔偿的案例并非个别。

理词的基础。

总之，民事起诉状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

查、立案、审理的依据，也是当事人寻求法律保护的重要手段。

民事起诉状的特点和注意事项

民事起诉状的写作目的，是请求人民法院解决人民内部平等

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纠纷，因此是最富有实用性的一种民用法律文

书。民事起诉状的特点是很突出的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
内容 世纪方面。主要特点有：①案件的多发性。自

年代以来，随着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公民法制观念的增强，

我国民事案件每年的发案率都位居三大诉讼之首，这同时反映了

民事起诉状使用率之高；②案件起因的繁杂性。从生活到生产，

从居民楼漏水到旅游车发生伤亡事故，涉及社会各种领域；③案

由的多样性与概括性相统一。案由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，从传

统的婚姻、赡养、继承纠纷，到新兴的著作权、专利权、名誉

权、肖像权纠纷以及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等等，简直难以穷尽；

但是概而言之，不外乎确认之诉、变更之诉和给付之诉三种；④

分辨是非的繁难性。双方当事人常常互有对错，以至有“清官难

断家务事”之说；⑤法律的滞后性。原则性的法律，有时难以包

容“万象”的民事纠纷；既定的法律，往往难以规范“首发性”

的民事案例； 提起诉讼主体的广泛性和特定性相统一。从公民

到法人或其他组织，从境内诉讼到打“洋官司”，当事人各异；

但是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。

形式方面。主要特点是：①有明确的被告；②属于人民

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；③诉讼时效期间

的法定性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规定“：向人民法院请求

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年 ”（ 第 条）“；诉讼时效

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。（”第 条）此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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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法律还有特殊规定：如，“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”，其

条）“；女方在“诉讼时效期间为 年（”同法第 怀孕期间、分

年内或中止妊娩后 个月内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”（。《中娠后

条）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 ④主动提供证据。 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规定：“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

条）；起诉状应当记明“证据和证供证据（”第 据来源，证人

姓名和住所（”第 条）；⑤语言准确、朴实、恳切。

了解民事起诉状的上述特点，有助于民事纠纷当事人及时、

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制止民事侵权行为。应当充分认

识，以书面形式提起民事诉讼，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和正

当手段。然而，当事人切不可滥用这种权利和手段。具体说，应

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：

①考虑诉讼价值。民事权益有大小，解决纠纷的方式有不

同。提起诉讼之前，应当充分估量诉讼效果，比如，案由有无意

义？法院是否会受理？证据和法律依据是否充足？有无胜诉把

握？是否会两败俱伤？胜诉所获利益，与失去的东西（钱财与精

力）是相抵，还是“倒赔 诉讼是严肃的法律行为，并且提起

民事诉讼是要交案件受理费的，对诉讼效果或诉讼价值，是不可

以不慎重考虑的。民事纠纷时时处处有，能够自行和解或达成调

解协议的，尽量不要采取诉讼手段解决，特别是琐屑的“鸡虫之

诉”更需要“以和为贵”。在实践中“，赢了官司赔了钱，得不偿

失”的案倒并非个别的，“两败俱伤”的案例也并非没有。例如，

一对堂兄弟因“墓碑上的名字刻错了”，致起名誉权纠纷，堂兄

向法院起诉，法院判决原、被告互相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，

外加各自承担诉讼费；结果，双方都觉得自己“没赢”；当地社

会舆论认为：“这场官司使这堂兄弟俩打薄了情分，还赔去了诉

讼费，这是何苦呢？”由此可见，提起民事诉讼，首先要充分考

虑“值不值得 当然，有些纠纷涉及严重侵权或大是大非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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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侵犯著作权”等），且不管经济赔偿如何，还是值得“打一场官

司”的。

②遵守诉讼时效期限。在知道自己的民事权益遭到侵害，而

侵权人又拒不认错、赔偿时，应当在两年内不断交涉，或者果断

向法院起诉，不可三心二意，犹豫不决。例如一起货款纠纷案，

被告某货栈拖欠原 元，原告碍于情告合金钢 块货款价值

面，纠纷发生 年后才对被告起诉，结果因“已超过诉讼时

效”，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。

③不必争当“原告”。自古以来，民间有一种“恶人先告状”

的说法。虽然这种说法含有片面性，但是明明无理，预料将会被

起诉，偏要虚张声势抢先当“原告”的现象，是绝对存在的；其

目的不过是为自己“争面子”，或者企图以“委屈”的姿态侥幸

胜诉。殊不知，这种行为不过是对“打官司”缺乏正确认识的自

作“小聪明”、实际“大糊涂”的表现！一场官司的胜负，并不

决定于所处的诉讼地位如何，而决定于事实和证据。连封建社会

里比较清明的官吏都知道：“本县处打官司，但论情理，不管先

后”（。《樊山批判》卷五：《批杨德魁呈词》）在今天的人民法官

心目中，更是坚持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诉讼原则

的。因此，“有钱无理”的民事纠纷当事人，无须争当“原告”，

而不妨主动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，免去“打官司”之

累。

民事起诉状的写作方法和技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条规定“：起诉状应当

记明下列事项：（一）当事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职业、

工作单位和住所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和法定代表人

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；（二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

与理由；（三）证据和证据来源，证人姓名和住所。”这些法定内

容事项，实际已经概括指明了民事起诉状的基本写作方法；最高



第 14 页

人民法院又依法进一步制定了民事起诉状的格式，使民事起诉状

的层次结构和内容要素更加清晰、健全、规范。民事起诉状的格

式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公民（自然人）使用的，另一种是法人或其

他组织（包括共同诉讼集团）使用的。这两种格式的主要区别，

在于诉讼当事人身份事项的说明不同，其他主要内容并无两样。

下面谈谈民事起诉状的一般方法和写作技巧。

（ 一般方法

写作民事起诉状的基本方法，是按照格式规定，准确、清楚

地写明各种事项。其格式事项有三个部分：①首部。包括标题

（文种名称）、诉讼当事人身份事项；②正文。包括诉讼请求、事

实与理由以及证据；③尾部。包括致送法院名称、注明本状副本

数以及起诉人签署事项。按照上述内容写作，即符合了一般要

求。根据写作实践，其中应注意正确写明以下内容：

①首部： 标题规范，应为“民事起诉状”，不可单写“起

诉状”三个字，也不可写作“民事诉状”或“民事起诉书”。这

是因为，“起诉状”不完整，“诉状”不具体，“起诉书”是误用

了人民检察院公诉书的专用名称。标题位置应当居中，字型大小

相当于正文的两倍，要醒目。 诉讼当事人（原告、被告）身

份事项，因案而异。属于公民（自然人）的，姓名、性别等各种

事项要准确、齐全，而且顺序不得颠倒错乱；如果有诉讼代理

人，应分别在当事人下面写明其称谓（“法定代理人”、“委托代

理人”）和身份事项。属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当写明名称、

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等事项，如果另有委托诉讼

代理人，应一并列写清楚。此外，如果当事人系共同诉讼，应按

权利义务大小依次排列；如系集团性诉讼，应写明其代表人身份

事项。 “第三人”不是必写称谓事项，应根据案件实际需要来

写。

正文： 诉讼请求应当明确、具体、合法。诉讼请求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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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诉的目的所在，是状文的眼睛和灵魂。所谓“明确、具体”，

即要写明请求人民法院解决什么争执，满足自己什么要求，具有

可操作性；而不要笼统地或大而无当地写“请求法院秉公而断”

或“依法判决”之类。所谓“合法”，即请求要合乎法律有关规

定，不能要求过高。一般应当与遭受的损失相当；只有法律有特

殊规定的，才可以请求“双倍赔偿”。须知，请求的标的越高，

交纳诉讼费的比例就越高，一旦败诉或者胜败持平，自己损失非

小。诉讼请求的内容因案而异，一般而言，应当简明，如：“请

元，判求法院将被告擅自出卖父母遗产三间砖房所得房款

由原、被告平均继承”“；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，消除

影响，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款”等。 事实与理由是状文的核心

部位，下面专作说明。 证据的说明应当确凿、清晰、要证齐

全“。大凡告状，必须有证。（”《樊山批判》卷五：《批杨带忠呈

词》“）讼事全凭中证。（” 樊山批判》卷二：《批段万镒说单》）

古今同理。今天证据的种类，包括书证、物证、视听资料、证人

证言、鉴定结论等，具体说明时，应做到真实、名称规范、主证

无遗漏、排列主次有序。证据尽可能充分，必要时可请求人民法

院收集某种证据或请求鉴定勘验，但是不可依赖人民法院；更不

可提供伪证。证据是事实的基础，诉讼胜败的关键，因此必须写

得扎扎实实。在写作实践中，有一种意见，认为民事起诉状写证

据，应当“留一手”，以免被对方“知彼”，搅乱视听。这一观点

实不可取，因为经验证明“：事实胜于雄辩”“，彻底的唯物主义

者是无所畏惧的”！

收束语“此致”相当于一个③尾部： 独立的段落，位居

另起一行的退后两格（相当于段落开头），不可“拦腰”或写在

行尾； 受理法院名称应换行顶格（“抬头”）； 附注本状副

本数应与被告、第三人的人数相等，位居法院名称之下一行，退

后一格； 落款，称谓写作 起诉人”（不可笼统写成“具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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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”），并写明姓名或名称；之下写明递交起诉状的年月日。

）写作技巧

民事起诉状要达到预期的写作目的，仅仅符合格式要求是不

够的，必须进一步讲究写作技巧。决定诉讼胜败的关键，固然在

于客观事理，但也不可完全忽视表达的技能技巧，其中特别应着

重写好事实与理由。事实与理由是诉讼请求的支柱，二者密切关

联，相互渗透，彼此呼应，但又各自相对独立。以下分别谈谈二

者的写作技巧和语言运用技巧问题。

①关于事实的写作技巧

事实是说理的根据。首先，要交代清楚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法

律关系（如，婚姻关系、借贷关系等）；其次，要客观、完整叙

述案情要素。既然起诉，必定“事出有因”，应该交代清楚纠纷

的来龙去脉，并突出遭受非法侵害的案情要素，主要包括纠纷起

因、时间、地点、侵权行为、侵权过程和结果以及争执的焦点；

其中叙述被告侵权行为及其对原告造成的损失，必须实事求是，

“不打诳语”，要经得起质证。再次，要善于抓住关键情节，删芜

去杂，有详有略，明白直书，切忌事无巨细，平均罗列。例如：

“合同纠纷案”，应突出写明被告违反了合同中的什么义务事项，

对原告造成了怎样的经济损失，被告以什么借口拒不履行合同

等“；继承纠纷案”，应突出写明原、被告的关系以及原、被告与

被继承人的关系，双方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尽赡养（或扶养）义务

情况，被继承人生前对财产如何处理有无遗嘱，遗产的名称、数

量和价值，同被告发生争执的缘由和争执的核心问题等；“婚姻

纠纷案”，应突出写明原、被告婚姻基础，婚姻简要过程，双方

感情发生变化的起因，感情“确已破裂”的主要表现（如，被告

实施家庭暴力、虐待原告；被告赌博、吸毒并屡教不改；与被告

感情不和分居已满 二年等），以及子女、财产状况，双方对于

是否维系婚姻关系的主要分歧等“；房屋纠纷案”，应突出写明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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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的名称、数量、房屋所有权的归属、变化，房屋现状，双方争

执的焦点，原告持有的证据等。叙述纠纷事实，一般应采取“顺

叙法”，而且要完整、充分。但是，有时为了使驳论更有针对性，

同时也为了避免前后过多地重复，对某一关键情节不妨采取在事

实部分概述、而放在理由部分具体说明的写法，这样，是非对比

更为鲜明，批驳更为有力。

民事纠纷的过程往往比较复杂，准确写明时间、地点，常常

是有困难的；但是对于关键性的情节（包括矛盾加剧的行为表

现），应当力求把时间、地点叙述确切，不可以笼统地写“快吃

饭的时候⋯⋯过了一会儿⋯⋯又过了一会儿⋯⋯”。另外，叙述

事实，应着眼于诉讼请求的需要，并注意远略近详，合乎事理，

简明而不粗疏。在写作实践中，叙述事实容易出现两种弊病：或

失之冗细，或失之过简。比如，一起继承案的民事起诉状，就貌

似“简练”，实则粗疏

于 年与熊张 结婚， 年熊 病

故，她的父亲朱 与张一直保 年后张又与持联系。

结婚，生有芦 一儿， 年张、芦因夫妻关系恶

化，张搬至朱家居住，他们的孩子随芦生活。 年

病故，张生前有存月张 款 元，夫妻商定作为

孩子的教育费。此款已由朱 支取，故芦 要求将

元归还于她（。编者这 注：原文除结尾外，全用逗

号）

该状文共一百四十余字，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和“顺叙法”。这种

方法虽然并无不当，但是，具体运用得不好。主要缺点是：

开头扯得较远，当事人法律关系不明确； 遗嘱继承人张、芦

之子姓名事项不清； “夫妻关系恶化”一语太笼统； 被告

将朱 张 “存款 元”擅自“支取”，所持理由即双方

“争执点”漏写； 人称未用法律术语，语言过分“生活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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